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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

（十二）未发生新公布的法律、法规、规章、行业政策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

影响；

（十三）未发生董事会就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资方案、股权激励方案形

成相关决议；

（十四）未发生法院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未发生任一股东

所持公司

５％

以上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

制表决权；

（十五）公司未发生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

（十六）公司未发生主要或者全部业务陷入停顿；

（十七）公司未对外提供重大担保；

（十八）公司未获得大额政府补贴等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额外收益；

（十九）公司未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二十）公司未发生因前期已披露的信息存在差错、未按规定披露或者虚

假记载，被有关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经董事会决定进行更正；

（二十一）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件。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的基本信息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军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４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６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７３９

保荐代表人、联系人：包建祥

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６１１

、张晶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９４１

项目协办人：康杰

其他经办人员：周毅、王立宇、刘德法、张樱、郑松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

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三、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为安集科技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包建祥和张

晶，具体信息如下：

包建祥先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保荐代表人。 先后参与或负责了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９８

）可转债，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６０１２６８

）

ＩＰＯ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１２１８

）

ＩＰＯ

，上海新阳

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２３６

）

ＩＰＯ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安

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２１８

）非公开发行，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００２４０３

）非公开发行，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３７５７

）

ＩＰＯ

项目。目前，

作为签字保荐代表人的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３３０２

）

ＩＰＯ

项目已

取得发行批文，尚未完成发行上市。 目前，作为签字保荐代表人的康泰医学系

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ＩＰＯ

项目已申报正在审核。

张晶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目前，作为签字保荐代表人

的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０８３

）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已申报正在审核。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后价格稳定的协议或约定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触发稳定股价预案的条件

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如出现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均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指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上一个会

计年度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

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情形

时，公司将启动本预案以稳定公司股价。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

１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包括：公司回购股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董事

（仅限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股票。

（

２

）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顺序

触发稳定股价预案时：

第一选择为公司回购股票， 但公司回购股票不能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

市条件。

第二选择为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控股股东的

股东投资款、上市公司分红等。启动该项选择的条件为：若公司回购股票后，公

司股票仍未满足“股票收盘价不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之条件，并且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第三选择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启动该项选择的条件为：若公

司回购股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后，公司股票仍未满足“股票收盘价不低

于公司每股净资产”之条件，并且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不会致使公司

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三）实施稳定股价预案的法律程序

（

１

）公司回购股票

在触发公司回购股票的条件成就时， 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在前述触发条件成就之日起

５

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回购股票的具体方案

并履行相应公告程序。该情形收购本公司股票的，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

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在公司实施回购公司股票方案过程中，出现下述情形之一时，公司有权终

止执行该次回购公司股票方案：

①

通过回购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收盘价不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

②

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③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

２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在触发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条件成就时， 公司控股股东将在前

述触发条件成就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

告。 控股股东将在增持方案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方案。

在控股股东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方案过程中，出现下述情形之一时，控股股

东有权终止执行该次增持公司股票方案：

①

通过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收盘价不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

②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③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

３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在触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条件成就时， 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将在前述触发条件成就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

并由公司公告，并在提交增持方案之日起

６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

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方案过程中， 出现下述情形之

一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有权终止执行该次增持公司股票方案：

①

通过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收盘价不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

②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③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

４

）新聘任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在公司新聘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时， 公司将确保该等人员遵守上述稳

定股价预案的规定，并签订相应的书面承诺。

（四）稳定股价的进一步承诺

（

１

）控股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承诺：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出现

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 （指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上一个会计年度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

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情形时，本企业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在触发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票的条件成就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

告，并在增持方案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方案。 本企业增持后

不能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本企业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

２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上市后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王淑敏）， 高级管理人员杨逊、

Ｙｕ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王雨春）承诺：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出现连续

１０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 （指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上一个会计年度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

相应进行调整，下同）情形时，本人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 在触发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股票的条件成就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

公告，并在提交增持方案之日起

６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 本人增持后不能导致

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本人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就股份的

限售与减持作出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之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

上述规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

行价（如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减持价格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

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月。

公司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的股东

ＲＵＹＩ

及其股东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王淑

敏），

ＮＬＶＦ ＩＩ

、

ＮＬＳＦ ＩＩ

、

ＮＬＰＦ ＩＩ

，

Ｙｕｄｉｎｇ

及其股东朱佑人， 东方华尔，

ＣＲＳ

及

其股东

Ｃｈｒｉｓ Ｃｈａｎｇ Ｙｕ

（俞昌），

ＳＭＳ

及其股东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ａｒｒｙ Ｕｎｇａｒ

，

ＳＧＢ

及其股

东

Ｓｈａｕｎ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Ｇｏｎｇ

，

Ａｎｊｏｉｎ

及其股东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王淑敏）、

Ｙｕ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王雨春）、

Ｋａｉ Ｌｕｏ

、

Ｔａｉｓｈｉｈ Ｍａｗ

、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ｓｕ

、

Ｆｒａｎｋ Ｃｈａｎｇ

、

Ｅｒｉｃ Ｃｈｅｎ

、

Ａｘｌ Ｃｈｅｎ

、

Ｚｈａｎｇ Ｘｕ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因

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规定。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王淑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和

Ｙｕ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王雨春）（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承诺：其在上述股份限售期满

之日起

４

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上述股份锁定

期限届满后，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不

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Ｃｈｒｉｓ Ｃｈａｎｇ Ｙｕ

（俞昌）（公司董事）、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ａｒｒｙ Ｕｎｇａｒ

（公司董事）承

诺：其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二）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除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外其他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张江科创、

大辰科技、春生三号、信芯投资、安续投资、北京集成电路基金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其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规定。

（三）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董事陈大同，监事厉吉超、朱慧娜及高级管理人员杨逊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购回本人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届

满后，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不因

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四）公司其他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荆建芬、彭洪修、王徐承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购回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在上述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４

年内，每年转让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参

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之“一、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后价格稳

定的协议或约定”。

四、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关于欺诈发行股份回购的承诺

（一）公司关于欺诈发行股份购回事项承诺如下：

（

１

）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

２

）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二）公司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关于欺诈发行股份购回事项承诺如下：

（

１

）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

情形。

（

２

）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

上市的，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

份购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五、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对于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承诺因发行

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六、保荐机构及证券服务机构对于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承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承诺：“申万宏

源承销保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公司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为安

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出具的

报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包括如果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七、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关于未能

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一）公司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有关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的议案》，为充分保障公司股东的合法

权益，公司制定未履行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如未能完全且有效的履行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 则承诺将

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向投资者赔偿相关

损失。

（二）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承诺：将严格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如果

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

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

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承诺：本人将严格履行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如果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收益归公司所

有，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如果因未履行相

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八、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

施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根据监管机构要求做出的有关承

诺及相关约束措施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 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具有合法性、 合理

性、有效性。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根据监管机构要求做出的有关

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公开承诺内容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有效。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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